
駐美國代表處辦公大樓屋頂翻修案  
 

 
1. 工程名稱：駐美國代表處辦公大樓屋頂翻修案 
2. 案號：USA10605001 
3. 公告日期： 2017 年 5 月 11 日 
4. 開標日期： 2017 年 5 月 31 日下午 5 時 
5. 工期：簽約後 40 個工作天內完工 
6. 預算： $270,000.00 (免稅) 
7. 工程構想：  

I. 移除現有屋頂(含樓梯間及電梯機房)防水層及絕緣層至屋頂底(板)層，並完成清運；

屋頂底(板)層查有破損應予修復。 
II. 本合約總價包含完成本工程所需相關附屬作業，如相關設備電管、設備信號線、

電纜電線、儀器設備之拆裝、更換、固定、配線、結線、電焊、盤面開孔、除鏽、

油漆等，承攬商應一併納入工作範圍，並負責施工，不得要求加價。 
III. 屋頂絕緣層鋪設 2.5 吋一層、3 吋一層，並使用製造廠認證之黏著劑、螺絲及各

項材料(R-Value 值不得低於 30)。 
IV. 使用高品質防水膜(不得低於 60 Mil)覆蓋屋頂區域(含樓梯間及電梯機房)。 
V. 使用製造廠認證防雨蓋板，更換屋頂區域(含樓梯間及電梯機房)之所有蓋板。  

VI. 清潔並疏通屋頂、樓梯間及電梯機房之排水道及排水管，並完成排水測試。  
VII. 施工所需之各項施工許可及檢驗，承攬商須依當地工程施工規範及法規於施工權

完成申請。  
VIII. 承攬商須確實遵照美國工程規範施工，亦須配合遵循美國相關之環保法規，確實

執行施工汙染防制措施，維護環境品質。  
IX. 承攬商於施工期間如遇障礙、困難，應立即以書面方式向駐美國代表處人員報告

協調。  
X. 承攬商必須具備充分之施工、機具設備，並能機動調派人員，配合工作量於期限

內完成。  
XI. 駐美國代表處人員為協調相關工程進度，得協調要求承攬商配合修正施工預定進

度。  
XII. 承攬商應採用最有效率之方法施工。  

XIII. 承攬商於施工期間對駐美國代表處財物如造成損害，應負回復原狀之責。  
 

8. 本工程採購案採公開招標，投標廠商得標後，應提供設計圖樣並規劃最佳之施工方法，且

經駐美國代表處確認符合需求始得施作。  
9. 施工前，承攬商必須參照美國工程施工法規、到施工現場實際了解，以免施工錯誤。在施

工過程中，如因施工不當造成重新施作之損失應由承攬商負責。  
10. 承攬商應採用最有效率，且最利駐美代表處節省日後維護成本、維修簡單之方法施工。  
11. 工作結算及付款方式: 簽約後，合約商應提供契約價額總額之 30%銀行擔保信用狀或契約

總額之履約保證書，駐美國代表處依契約價額總額之 30%支付簽約金，餘於完工驗收合格

後，支付餘款。  
12. 保固期限：各施工項目自正式驗收合格日起，承攬商提供保固 2 年及製造商認證 20 年無

上限保固。  
13. 驗收：施工完成後，承攬商須向駐美國代表處報驗通知完工日期，驗收時需附施工過程照

片及製造商認證 20 年無上限保固證明並經駐美國代表處目視檢查。  



14. 罰則：若合約商無法按契約於期限內完工，每逾一日依契約總價千分之一計罰(以 15%為

上限)。  
15. 規定事項：  

A. 投標商須符合當地法令規範得販售及安裝本類產品。投標者視為合格之承攬商，駐

美國代表處不負任何責任。 
B. 本案採公開招標、不分段開標方式辦理。 
C. 本案採總價決標。 
D. 本案為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商。  
E. 承攬商須確實遵照美國工程規範施工，承攬商於施工期間如遇障礙、困難，應立即

以書面方式向駐美國代表處人員報告協調。  
F. 承攬商須配合遵循美國相關之環保法規，確實執行施工汙染防制措施，維護環境品

質。  
G. 駐美國代表處不舉辦工地說明會及標前說明會議，投標廠商需依本案要求自行到現

場工地勘察情況，確定能順利執行完成本案工程。決標後，投標商不得要求支付任

何因「疏忽調查和未了解現場施工情況」而產生額外費用，其費用由投標商自行負

責。  
H. 投標商得於等標期內要求現勘，如需現勘可電洽駐美國代表處孫小姐：(202) 895-

1843 


